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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证本科教学中心地位，完善教学激励制度，增强教师的教学质量意识，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根据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教育部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的意见》《南京中医药大学教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条件》相关文件精神，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课堂教学质量抽检制度是我校教师考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评价结果作为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定、绩效考核、评奖评优等的重要依据。
第三条 学校成立课堂教学质量抽检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由分管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和研究的校领导担任组长，成员包括党委教师工作部、人力资源处、教务处、研究生院、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和研究中心等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负责制定抽检政策、监督抽检过程、审定抽检结果以及处理在抽检与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


第二章 抽检办法与程序
第四条 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和研究中心作为抽检工作的主要执行部门，负责组织教学视频的抽取及评价。教务处、研究生院作为教学管理单位，配合高评中心完成教学视频的抽取工作。
第五条 学校从教师讲授的课程中随机抽取5节教学视频，教师再从中选取2节，最后学校组织校内外专家对这2节教学视频进行评价。
第六条 抽取方式：采用计算机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被抽取的教学视频。教务处将教师所承担课程的授课时间段录入教学视频抽取管理系统，系统按照预设随机算法，从每位教师的授课时间段中随机抽取5个不同视频。教师从中选取2个视频作为评价对象。
第七条 视频要求：
（1） 内容完整性。被抽取的教学视频应完整记录教师课堂教学全过程，除必要的视频格式转换和画质调整外，不得进行剪辑或后期处理，以保证教学过程的真实性与原始性。
（2） 质量标准。视频画面清晰、稳定，无明显抖动、模糊或失真现象。音频质量良好，声音清晰、无杂音，音量适中，能准确传达教师授课声音和师生互动声音。
（3） 标识信息。被抽取的教学视频文件需包含清晰的授课时间、授课地点等标识信息，并在视频画面固定位置显示，且不影响视频内容观看。
第八条 组织专家对抽取的教学视频进行评价，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过程、教学效果等多个维度对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进行评价。
第三章 抽检结果应用与免检条件
第九条 课堂教学质量抽检结果可用于职称评审等，两年内有效。
第十条 对于获得相应教学竞赛奖项的教师，两年内可免于课堂教学质量抽检。
（一）获得高校艺术教师基本功展示省级及以上奖项的教师，教学抽检等级可直接认定为优秀。
（二）获得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或高校思政课教学展示活动省级第二等次及以上奖项的教师，教学抽检等级可直接认定为优秀。
（三）获得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或高校思政课教学展示活动省级第三等次奖项的教师，教学抽检等级可直接认定为良好。
第十一条 在三年内校级督导听课评价均为优秀且有一次被推荐为“优秀课堂”的教师，教学抽检等级可直接认定为优秀。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南京中医药大学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和研究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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